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21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嘉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32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1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胡嘉宏緩刑貳年。

    事  實

一、胡嘉宏因不滿曾鈴雅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

稱本案車輛）停放在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740巷9弄與德行西

路口（下稱系爭路口），並認為曾鈴雅移動其原本放置在該

處佔位之機車，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

月21日凌晨3時5分許，持鑰匙刮劃本案車輛之左側車身，致

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漆均刮損，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

用及防鏽功能，足生損害於曾鈴雅。

二、案經曾鈴雅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

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第1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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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

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院以下所引

用作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胡嘉宏（下稱被告）有罪之被告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均未爭執證據能力，

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

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

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非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

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之辯解：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犯行，辯稱：我原欲將所駕

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停放於系爭路口，並騎

乘前此停放在該處之機車返家，但告訴人移動我的機車並停

放本案車輛。案發處為我每天回家必經之路，不能以我行經

該處之片段模糊監視器擷取畫面，就推認是我毀損。況本案

車輛也有可能之前就已遭毀損。此外我當日手上所持係電動

機車之塑膠鑰匙，不可能導致本案車輛受損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時間確有行經告訴人所停放在系爭路口之本案車

輛旁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

（見偵卷第17-19頁；原審卷第47-49頁），復有監視器錄影

畫面擷圖（見偵卷第11、25、27-33頁）、本案車輛毀損照

片（見偵卷第23頁）、本案車輛及被告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

0-0000號車輛之詳細資料報表（見偵卷第35、37頁）、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蘭雅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見偵卷第39-41頁）、卷附監視器錄

影光碟及原審勘驗筆錄暨擷圖（見原審卷第29、33-37頁）

等證據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7頁；本

院卷第36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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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於112年6月20日

晚上10時30分將本案車輛車停放在系爭路口，隔日早上7時4

0分，我先發現本案車輛擋風玻璃有菸蒂，後發現左邊前後

車門被刮傷，本案車輛是黑色所以刮痕很明顯，我就當場拍

照。我到警局調閱監視器畫面發現計程車司機於21日凌晨3

時5分5秒走到本案車輛的停車處，用金屬物品刮傷我車子的

左邊前後車門。我不會騎摩托車，所以我也不知道摩托車怎

麼移動等語（見偵卷第17-19頁；本院卷第47至49頁），核

與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為：00：07：57

處被告右手持黑色物品（圖1）。00：08：04至00：08：05

處被告回頭張望（圖2）（圖3）。00：08：06至00：08：08

處被告開始緊靠道路右側之黑色汽車行走（圖4）（圖5）。

00：08：08至00：08：10處被告右手持黑色物品往黑色汽車

左側車身刮（圖6）（圖7）（圖8）。00：08：10至00：0

8：11處被告右手離開黑色汽車左側車身處（圖9）（圖10）

等情暨擷圖附卷（見原審卷第29、33-37頁），就被告手持

物品朝本案車輛之車身刮劃等事實相符，且就被告手持物品

朝本案車輛左側車身刮劃之位置，與本案車輛之受損處亦互

核一致，此有告訴人於發覺上情後所拍攝之照片可憑（見偵

卷第23頁）。本院亦將卷附上開被告右手持物品往本案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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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車身刮及本案車輛受損照片擷圖如下，以供比對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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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監視器畫面所呈現被告之客觀行止暨告訴人於案發後所拍

攝本案車輛受損照片，相互參佐，足認被告確在案發時、地

持鑰匙刮劃本案車輛之左側車身，致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

漆均刮損，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用及防鏽功能，足生損

害於告訴人。被告空言否認，顯與客觀事證不符，無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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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㈢被告雖辯稱其當時係持塑膠製電動鑰匙，不足以造成本案車

輛受損。惟縱被告所騎乘機車之鑰匙為塑膠製，然衡諸常情

一般人係將多把不同用途之鑰匙一併串掛，被告仍得持他把

具有銳利處之鑰匙作為本案犯行之用，故被告上開所辯，仍

不足為有利於其之認定依據。

三、綜上所述，被告空言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諉詞，殊無足

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毀損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

科。

參、論罪　

　　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

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

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

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

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

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

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自用小

客車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

面產生凹陷、刮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外觀

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良之

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故意刮劃告訴

人駕駛之本案車輛，造成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漆因此留有

明顯刮痕，足以減損本案車輛該部分烤漆之保護、美觀及防

鏽效用。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

罪。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僅

因認為告訴人將本案車輛停放在其事先以機車佔位之地點，

並移動其機車，進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竟故意以手持鑰匙

刮劃本案車輛車身之方式，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用及防

鏽功能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犯後所生損害；參以被告

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原審辯論終結前均未與告訴人達成和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32

05

06

07

08

09

10

9



解或向告訴人道歉、取得其諒解，難認被告之犯後態度為

佳，不宜僅量處低度之罰金刑；復參諸被告前有竊盜案件之

前科，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衡以告訴人到庭稱：我

希望可以把我的車恢復原狀，刑度方面請依法判決等語（見

原審卷第54頁）之意見；兼衡被告自陳高中肄業（於本院稱

高中畢業），離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從事計程車司

機、月入新臺幣（下同）5至6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53頁）

之教育、智識程度暨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

處拘役59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等旨。經

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即應予維持。

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然本件經原判決逐一

剖析，並就卷內證據資料參互審酌，認定被告確有毀損犯

行，並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審酌上開各情，在適

法範圍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參

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並以上情置辯，仍

屬無據，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伍、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前於84年間因竊盜案件經判處罰金4千元確定，迄今未

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按。考量被告因一時失慮、衝動，致罹刑章。

且其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當場給付完

竣，足認被告非無彌縫之心，堪信經此教訓後，應能守法慎

行而無再犯之虞。從而，本院認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爰宣告緩刑2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乙軒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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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2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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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21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嘉宏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2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1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胡嘉宏緩刑貳年。
    事  實
一、胡嘉宏因不滿曾鈴雅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停放在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740巷9弄與德行西路口（下稱系爭路口），並認為曾鈴雅移動其原本放置在該處佔位之機車，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月21日凌晨3時5分許，持鑰匙刮劃本案車輛之左側車身，致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漆均刮損，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用及防鏽功能，足生損害於曾鈴雅。
二、案經曾鈴雅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1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院以下所引用作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胡嘉宏（下稱被告）有罪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非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之辯解：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犯行，辯稱：我原欲將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停放於系爭路口，並騎乘前此停放在該處之機車返家，但告訴人移動我的機車並停放本案車輛。案發處為我每天回家必經之路，不能以我行經該處之片段模糊監視器擷取畫面，就推認是我毀損。況本案車輛也有可能之前就已遭毀損。此外我當日手上所持係電動機車之塑膠鑰匙，不可能導致本案車輛受損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時間確有行經告訴人所停放在系爭路口之本案車輛旁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17-19頁；原審卷第47-49頁），復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見偵卷第11、25、27-33頁）、本案車輛毀損照片（見偵卷第23頁）、本案車輛及被告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之詳細資料報表（見偵卷第35、3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蘭雅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偵卷第39-41頁）、卷附監視器錄影光碟及原審勘驗筆錄暨擷圖（見原審卷第29、33-37頁）等證據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7頁；本院卷第36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於112年6月20日晚上10時30分將本案車輛車停放在系爭路口，隔日早上7時40分，我先發現本案車輛擋風玻璃有菸蒂，後發現左邊前後車門被刮傷，本案車輛是黑色所以刮痕很明顯，我就當場拍照。我到警局調閱監視器畫面發現計程車司機於21日凌晨3時5分5秒走到本案車輛的停車處，用金屬物品刮傷我車子的左邊前後車門。我不會騎摩托車，所以我也不知道摩托車怎麼移動等語（見偵卷第17-19頁；本院卷第47至49頁），核與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為：00：07：57處被告右手持黑色物品（圖1）。00：08：04至00：08：05處被告回頭張望（圖2）（圖3）。00：08：06至00：08：08處被告開始緊靠道路右側之黑色汽車行走（圖4）（圖5）。00：08：08至00：08：10處被告右手持黑色物品往黑色汽車左側車身刮（圖6）（圖7）（圖8）。00：08：10至00：08：11處被告右手離開黑色汽車左側車身處（圖9）（圖10）等情暨擷圖附卷（見原審卷第29、33-37頁），就被告手持物品朝本案車輛之車身刮劃等事實相符，且就被告手持物品朝本案車輛左側車身刮劃之位置，與本案車輛之受損處亦互核一致，此有告訴人於發覺上情後所拍攝之照片可憑（見偵卷第23頁）。本院亦將卷附上開被告右手持物品往本案車輛左側車身刮及本案車輛受損照片擷圖如下，以供比對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依監視器畫面所呈現被告之客觀行止暨告訴人於案發後所拍攝本案車輛受損照片，相互參佐，足認被告確在案發時、地持鑰匙刮劃本案車輛之左側車身，致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漆均刮損，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用及防鏽功能，足生損害於告訴人。被告空言否認，顯與客觀事證不符，無足可採。
  ㈢被告雖辯稱其當時係持塑膠製電動鑰匙，不足以造成本案車輛受損。惟縱被告所騎乘機車之鑰匙為塑膠製，然衡諸常情一般人係將多把不同用途之鑰匙一併串掛，被告仍得持他把具有銳利處之鑰匙作為本案犯行之用，故被告上開所辯，仍不足為有利於其之認定依據。
三、綜上所述，被告空言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諉詞，殊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毀損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自用小客車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面產生凹陷、刮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故意刮劃告訴人駕駛之本案車輛，造成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漆因此留有明顯刮痕，足以減損本案車輛該部分烤漆之保護、美觀及防鏽效用。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僅因認為告訴人將本案車輛停放在其事先以機車佔位之地點，並移動其機車，進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竟故意以手持鑰匙刮劃本案車輛車身之方式，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用及防鏽功能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犯後所生損害；參以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原審辯論終結前均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向告訴人道歉、取得其諒解，難認被告之犯後態度為佳，不宜僅量處低度之罰金刑；復參諸被告前有竊盜案件之前科，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衡以告訴人到庭稱：我希望可以把我的車恢復原狀，刑度方面請依法判決等語（見原審卷第54頁）之意見；兼衡被告自陳高中肄業（於本院稱高中畢業），離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從事計程車司機、月入新臺幣（下同）5至6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53頁）之教育、智識程度暨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拘役59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等旨。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即應予維持。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然本件經原判決逐一剖析，並就卷內證據資料參互審酌，認定被告確有毀損犯行，並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審酌上開各情，在適法範圍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參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並以上情置辯，仍屬無據，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前於84年間因竊盜案件經判處罰金4千元確定，迄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考量被告因一時失慮、衝動，致罹刑章。且其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當場給付完竣，足認被告非無彌縫之心，堪信經此教訓後，應能守法慎行而無再犯之虞。從而，本院認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宣告緩刑2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乙軒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2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21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嘉宏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32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1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胡嘉宏緩刑貳年。
    事  實
一、胡嘉宏因不滿曾鈴雅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
    稱本案車輛）停放在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740巷9弄與德行西
    路口（下稱系爭路口），並認為曾鈴雅移動其原本放置在該
    處佔位之機車，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
    月21日凌晨3時5分許，持鑰匙刮劃本案車輛之左側車身，致
    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漆均刮損，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
    用及防鏽功能，足生損害於曾鈴雅。
二、案經曾鈴雅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
    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
    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第1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
    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院以下所引用作
    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胡嘉宏（下稱被告）有罪之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
    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
    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
    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非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
    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
    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之辯解：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犯行，辯稱：我原欲將所駕
    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停放於系爭路口，並騎
    乘前此停放在該處之機車返家，但告訴人移動我的機車並停
    放本案車輛。案發處為我每天回家必經之路，不能以我行經
    該處之片段模糊監視器擷取畫面，就推認是我毀損。況本案
    車輛也有可能之前就已遭毀損。此外我當日手上所持係電動
    機車之塑膠鑰匙，不可能導致本案車輛受損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時間確有行經告訴人所停放在系爭路口之本案車
    輛旁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
    （見偵卷第17-19頁；原審卷第47-49頁），復有監視器錄影
    畫面擷圖（見偵卷第11、25、27-33頁）、本案車輛毀損照
    片（見偵卷第23頁）、本案車輛及被告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
    0-0000號車輛之詳細資料報表（見偵卷第35、37頁）、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蘭雅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
    （處）理案件證明單（見偵卷第39-41頁）、卷附監視器錄
    影光碟及原審勘驗筆錄暨擷圖（見原審卷第29、33-37頁）
    等證據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7頁；本
    院卷第36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於112年6月20日
    晚上10時30分將本案車輛車停放在系爭路口，隔日早上7時4
    0分，我先發現本案車輛擋風玻璃有菸蒂，後發現左邊前後
    車門被刮傷，本案車輛是黑色所以刮痕很明顯，我就當場拍
    照。我到警局調閱監視器畫面發現計程車司機於21日凌晨3
    時5分5秒走到本案車輛的停車處，用金屬物品刮傷我車子的
    左邊前後車門。我不會騎摩托車，所以我也不知道摩托車怎
    麼移動等語（見偵卷第17-19頁；本院卷第47至49頁），核
    與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為：00：07：57
    處被告右手持黑色物品（圖1）。00：08：04至00：08：05
    處被告回頭張望（圖2）（圖3）。00：08：06至00：08：08
    處被告開始緊靠道路右側之黑色汽車行走（圖4）（圖5）。
    00：08：08至00：08：10處被告右手持黑色物品往黑色汽車
    左側車身刮（圖6）（圖7）（圖8）。00：08：10至00：08
    ：11處被告右手離開黑色汽車左側車身處（圖9）（圖10）
    等情暨擷圖附卷（見原審卷第29、33-37頁），就被告手持
    物品朝本案車輛之車身刮劃等事實相符，且就被告手持物品
    朝本案車輛左側車身刮劃之位置，與本案車輛之受損處亦互
    核一致，此有告訴人於發覺上情後所拍攝之照片可憑（見偵
    卷第23頁）。本院亦將卷附上開被告右手持物品往本案車輛
    左側車身刮及本案車輛受損照片擷圖如下，以供比對　　
　　　　
　　
　　
　　
　　依監視器畫面所呈現被告之客觀行止暨告訴人於案發後所拍
    攝本案車輛受損照片，相互參佐，足認被告確在案發時、地
    持鑰匙刮劃本案車輛之左側車身，致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
    漆均刮損，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用及防鏽功能，足生損
    害於告訴人。被告空言否認，顯與客觀事證不符，無足可採
    。
  ㈢被告雖辯稱其當時係持塑膠製電動鑰匙，不足以造成本案車
    輛受損。惟縱被告所騎乘機車之鑰匙為塑膠製，然衡諸常情
    一般人係將多把不同用途之鑰匙一併串掛，被告仍得持他把
    具有銳利處之鑰匙作為本案犯行之用，故被告上開所辯，仍
    不足為有利於其之認定依據。
三、綜上所述，被告空言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諉詞，殊無足採
    。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毀損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
參、論罪　
　　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
    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
    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
    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
    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
    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
    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自用小
    客車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
    面產生凹陷、刮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外觀
    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良之
    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故意刮劃告訴
    人駕駛之本案車輛，造成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漆因此留有
    明顯刮痕，足以減損本案車輛該部分烤漆之保護、美觀及防
    鏽效用。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
    罪。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僅
    因認為告訴人將本案車輛停放在其事先以機車佔位之地點，
    並移動其機車，進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竟故意以手持鑰匙
    刮劃本案車輛車身之方式，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用及防
    鏽功能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犯後所生損害；參以被告
    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原審辯論終結前均未與告訴人達成和
    解或向告訴人道歉、取得其諒解，難認被告之犯後態度為佳
    ，不宜僅量處低度之罰金刑；復參諸被告前有竊盜案件之前
    科，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衡以告訴人到庭稱：我希
    望可以把我的車恢復原狀，刑度方面請依法判決等語（見原
    審卷第54頁）之意見；兼衡被告自陳高中肄業（於本院稱高
    中畢業），離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從事計程車司機、
    月入新臺幣（下同）5至6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53頁）之教
    育、智識程度暨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拘
    役59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等旨。經核原
    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即應予維持。被告
    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然本件經原判決逐一剖析
    ，並就卷內證據資料參互審酌，認定被告確有毀損犯行，並
    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審酌上開各情，在適法範圍
    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參之被告
    於本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並以上情置辯，仍屬無據
    ，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　　
伍、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前於84年間因竊盜案件經判處罰金4千元確定，迄今未
    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
    紀錄表在卷可按。考量被告因一時失慮、衝動，致罹刑章。
    且其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當場給付完
    竣，足認被告非無彌縫之心，堪信經此教訓後，應能守法慎
    行而無再犯之虞。從而，本院認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
    適當，爰宣告緩刑2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乙軒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
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2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
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21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嘉宏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2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1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胡嘉宏緩刑貳年。
    事  實
一、胡嘉宏因不滿曾鈴雅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停放在臺北市士林區文林路740巷9弄與德行西路口（下稱系爭路口），並認為曾鈴雅移動其原本放置在該處佔位之機車，竟基於毀損他人物品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月21日凌晨3時5分許，持鑰匙刮劃本案車輛之左側車身，致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漆均刮損，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用及防鏽功能，足生損害於曾鈴雅。
二、案經曾鈴雅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供述證據
　　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第1項）。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院以下所引用作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胡嘉宏（下稱被告）有罪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二、非供述證據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為合法調查，該等證據自得作為本案裁判之資料。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被告之辯解：
　　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毀損他人物品犯行，辯稱：我原欲將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停放於系爭路口，並騎乘前此停放在該處之機車返家，但告訴人移動我的機車並停放本案車輛。案發處為我每天回家必經之路，不能以我行經該處之片段模糊監視器擷取畫面，就推認是我毀損。況本案車輛也有可能之前就已遭毀損。此外我當日手上所持係電動機車之塑膠鑰匙，不可能導致本案車輛受損云云。　
二、經查
　㈠被告於案發時間確有行經告訴人所停放在系爭路口之本案車輛旁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17-19頁；原審卷第47-49頁），復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見偵卷第11、25、27-33頁）、本案車輛毀損照片（見偵卷第23頁）、本案車輛及被告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輛之詳細資料報表（見偵卷第35、3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蘭雅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偵卷第39-41頁）、卷附監視器錄影光碟及原審勘驗筆錄暨擷圖（見原審卷第29、33-37頁）等證據在卷可稽，且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7頁；本院卷第36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於112年6月20日晚上10時30分將本案車輛車停放在系爭路口，隔日早上7時40分，我先發現本案車輛擋風玻璃有菸蒂，後發現左邊前後車門被刮傷，本案車輛是黑色所以刮痕很明顯，我就當場拍照。我到警局調閱監視器畫面發現計程車司機於21日凌晨3時5分5秒走到本案車輛的停車處，用金屬物品刮傷我車子的左邊前後車門。我不會騎摩托車，所以我也不知道摩托車怎麼移動等語（見偵卷第17-19頁；本院卷第47至49頁），核與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結果為：00：07：57處被告右手持黑色物品（圖1）。00：08：04至00：08：05處被告回頭張望（圖2）（圖3）。00：08：06至00：08：08處被告開始緊靠道路右側之黑色汽車行走（圖4）（圖5）。00：08：08至00：08：10處被告右手持黑色物品往黑色汽車左側車身刮（圖6）（圖7）（圖8）。00：08：10至00：08：11處被告右手離開黑色汽車左側車身處（圖9）（圖10）等情暨擷圖附卷（見原審卷第29、33-37頁），就被告手持物品朝本案車輛之車身刮劃等事實相符，且就被告手持物品朝本案車輛左側車身刮劃之位置，與本案車輛之受損處亦互核一致，此有告訴人於發覺上情後所拍攝之照片可憑（見偵卷第23頁）。本院亦將卷附上開被告右手持物品往本案車輛左側車身刮及本案車輛受損照片擷圖如下，以供比對　　
　　　　
　　
　　
　　
　　依監視器畫面所呈現被告之客觀行止暨告訴人於案發後所拍攝本案車輛受損照片，相互參佐，足認被告確在案發時、地持鑰匙刮劃本案車輛之左側車身，致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漆均刮損，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用及防鏽功能，足生損害於告訴人。被告空言否認，顯與客觀事證不符，無足可採。
  ㈢被告雖辯稱其當時係持塑膠製電動鑰匙，不足以造成本案車輛受損。惟縱被告所騎乘機車之鑰匙為塑膠製，然衡諸常情一般人係將多把不同用途之鑰匙一併串掛，被告仍得持他把具有銳利處之鑰匙作為本案犯行之用，故被告上開所辯，仍不足為有利於其之認定依據。
三、綜上所述，被告空言所辯，要屬事後卸責之諉詞，殊無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毀損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以使所毀損之物，失其全部或一部之效用為構成要件。所謂「毀棄」即毀壞滅棄，而使物之本體永久且全部喪失其效用及價值者；稱「損壞」即損傷破壞，改變物之本體而減損其一部效用或價值者；稱「致令不堪用」係指除毀棄損壞物之本體外，以其他不損及原物形式之方法，使物之一部或全部喪失其效用者而言（最高法院47年台非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依一般社會通念，自用小客車之外觀是否完好美觀，亦為是否堪用之要素之一，如表面產生凹陷、刮痕、變形或烤漆剝落，已使該等物品之外觀及其特定目的之可用性，較其原來之狀態，發生顯著不良之改變，仍可構成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被告故意刮劃告訴人駕駛之本案車輛，造成該車左側前後車門之烤漆因此留有明顯刮痕，足以減損本案車輛該部分烤漆之保護、美觀及防鏽效用。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肆、維持原判決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判決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並審酌被告僅因認為告訴人將本案車輛停放在其事先以機車佔位之地點，並移動其機車，進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竟故意以手持鑰匙刮劃本案車輛車身之方式，損及該部分車體之美觀效用及防鏽功能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犯後所生損害；參以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原審辯論終結前均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向告訴人道歉、取得其諒解，難認被告之犯後態度為佳，不宜僅量處低度之罰金刑；復參諸被告前有竊盜案件之前科，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衡以告訴人到庭稱：我希望可以把我的車恢復原狀，刑度方面請依法判決等語（見原審卷第54頁）之意見；兼衡被告自陳高中肄業（於本院稱高中畢業），離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從事計程車司機、月入新臺幣（下同）5至6萬元等語（見原審卷第53頁）之教育、智識程度暨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酌情量處拘役59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千元折算1日等旨。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即應予維持。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然本件經原判決逐一剖析，並就卷內證據資料參互審酌，認定被告確有毀損犯行，並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審酌上開各情，在適法範圍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參之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猶執前詞否認犯行，並以上情置辯，仍屬無據，並據本院指駁如前。故本件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伍、宣告緩刑之理由
    被告前於84年間因竊盜案件經判處罰金4千元確定，迄今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考量被告因一時失慮、衝動，致罹刑章。且其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當場給付完竣，足認被告非無彌縫之心，堪信經此教訓後，應能守法慎行而無再犯之虞。從而，本院認前開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宣告緩刑2年。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乙軒提起公訴，被告上訴後，由檢察官王啟旭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君縈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354條
毀棄、損壞前2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